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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400036           证券简称：天创 5       公告编号：2020-050 

 

沈阳天创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0 年 6 月 18 日 15:00-16:00； 

网络投票时间：2020 年 6 月 16 日 15:00 至 2020 年 6 月 18 日 15:00。 

2、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东路 1号华控大厦 6层。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傅晋豫。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3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网站披露了《沈阳天创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总人数（包括现场和网络方式），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总人数（人） 177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81,310,167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2.43% 

其中：1、现场出席的股东和授权代理人参加的股东人数（人） 6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股） 35,214,574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0.18%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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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人） 171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股） 146,095,593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2.24% 

注：合计数比例与各明细数比例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的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沈阳天创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说明

书>的议案》 

1、议案内容： 

公司拟以人民币 2.00元/每股价格发行不超过 4,423万股股票（包含 4,423

万股），预计募集资金不超过 8,846万元（包含 8,846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 2020 年 6 月 3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上发布的《沈阳天创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

说明书》（公告编号：2020-041）。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176,940,33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9%；反对股数 3,089,7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0%；弃权股数 1,280,07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1%，本议案获得通过。 

3、回避表决情况： 

关联股东李晓庚、范巍、闫伟明、范维、吕顺娟、何妍、王驰、张哲明回避

了本议案的表决。 

（二）审议通过《关于认定公司核心员工的议案》 

1、议案内容： 

为激发公司员工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肯定优秀员工的榜样作用， 

增强公司团队的稳定性，吸引与留住优秀人才，并对于在公司发展方向及公司业

绩上有突出表现，为公司的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的员工予以肯定，从而更好地促

进和保证公司的长期稳健发展。公司董事会提名 16名员工为公司核心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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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核心员工的认定，已由公司董事会提名并审议通过，且向全体员工进行

公示和征求意见。在公示期届满后，公司员工对于提名的核心员工未提出异议。

公司监事会认为被提名的核心员工符合公司对于核心员工的认定标准，现提请公

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178,551,91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8%；反对股数 2,758,2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2%；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本

议案获得通过。 

3、回避表决情况： 

关联股东李晓庚、范巍、闫伟明、范维、吕顺娟、何妍、王驰、张哲明回避

了本议案的表决。 

（三）审议通过《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1、议案内容： 

针对本次定向发行股票，公司与认购对象分别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

购协议》。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177,227,73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5%；反对股数 2,802,3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5%；弃权股数 1,280,07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1%，本议案获得通过。 

3、回避表决情况： 

关联股东李晓庚、范巍、闫伟明、范维、吕顺娟、何妍、王驰、张哲明回避

了本议案的表决。 

（四）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的议案》 

1、议案内容：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益，切实

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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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拟为本次发行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专户”)， 用于存放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存储和管理，该专户不得

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公司将在募集资金到位后验资前与主办券商和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户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178,507,81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5%；反对股数 2,802,3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5%；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本

议案获得通过。 

3、回避表决情况： 

关联股东李晓庚、范巍、闫伟明、范维、吕顺娟、何妍、王驰、张哲明回避

了本议案的表决。 

（五）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股票发行

相关事宜的议案》 

1、议案内容： 

为使公司本次股票发行方案能顺利进行，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有

关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全权办理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的以下事宜： 

（1）授权董事会负责准备、提交本次股票发行工作需向上级主管部门递交

的所有材料； 

（2）授权董事会负责本次股票发行工作备案及股东变更登记工作； 

（3）根据本次股票发行方案实施结果，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及《沈阳天创信

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 

（4）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办理新增股票登记、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事宜； 

（5）起草、修改、签署、执行任何与本次股票发行相关的协议、合同或其

他相关文件； 

（6）办理与本次股票发行有关的其他具体事宜； 

（7）授权的有效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项授权的决议之日起计算

不超过 12 个月，期满后仍决定继续发行股票的，应当重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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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177,227,73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5%；反对股数 2,802,3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5%；弃权股数 1,280,07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1%，本议案获得通过。 

3、回避表决情况： 

关联股东李晓庚、范巍、闫伟明、范维、吕顺娟、何妍、王驰、张哲明回避

了本议案的表决。 

（六）审议通过《关于修改<沈阳天创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沈阳

天创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的议案》 

1、议案内容： 

鉴于公司拟定向发行股票，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 

根据股票发行后的股本变化情况制定章程修正案对《沈阳天创信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沈阳天创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进行修改。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178,257,81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2%；反对股数 2,802,3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5%；弃权股数25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

本议案获得通过。 

3、回避表决情况： 

关联股东李晓庚、范巍、闫伟明、范维、吕顺娟、何妍、王驰、张哲明回避

了本议案的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姓名：马天宁律师，任利光律师。 

结论性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认为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场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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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沈阳天创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沈阳天创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沈阳天创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19 日 


